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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规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
证明（推断）书>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市卫健委关于殡葬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定《医疗机构规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中共长治市上党区委社会工作部

(此页无正文）


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分局          长治市上党区民政局
2025年5月28日














医疗机构规范出具《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工作指引

一、《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下简称《死亡证》）的签发
（一）签发对象
辖区内死亡的户籍和非户籍中国公民，台、港、澳地区居民和外国人（含死亡新生儿）。
（二）签发单位及责任人
《死亡证》签发的责任单位为负责救治或调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急救中心和急救站）。
《死亡证》填写责任人为负责救治的执业医师或负责调查的执业（助理）医师。
属地公安派出所民警、乡镇（街道）民政助理、计划生育专干和乡村医生等应当及时向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辖区未经救治的死亡者（含死亡新生儿）信息，并协助开展入户调查。
（三）医疗卫生机构或来院途中死亡
凡在医疗卫生机构或来院途中死亡（包括出诊医生到现场已死亡、到达医院时已死亡、院前急救过程中死亡、院内诊疗过程中死亡、患者办理家庭病床且未撤床时死亡）者的《死亡证》均应由负责救治的医疗卫生机构签发。
（四）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等死亡
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等正常死亡者的《死亡证》，申办人到死者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村（居）委会领取并填写《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村（居）委会协助提供《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中死者居住情况。申办人持《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及其他相关资料，到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乡镇（街道）卫生院办理《死亡证》。负责办理的执业（助理）医师根据《死亡证》办理申报材料、调查询问结果并进行死因推断之后，填写《死亡调查记录》及《死亡证》。
（五）非正常死亡：医疗卫生机构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者，医务人员或家属应当报警通知公安机关，经公安司法部门判定死亡性质。公安司法部门判定为正常死亡者，由负责到现场的执业医师、参与救治的执业医师或负责调查的执业（助理）医师填写《死亡证》；公安司法部门判断为非正常死亡者，负责救治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凭证原件签发《死亡证》，同时收回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凭证原件归档。
（六）在医疗机构中引产/死胎/死产
由医疗机构出具《死胎证明》，统一送至殡仪馆办理相关火化手续。
二、《死亡证》办理申报材料
（一）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等死亡必须填写《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附件2），由所在辖区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乡镇（街道）卫生院定期向辖区内村（居）委会发放空白表；本辖区村（居）委会须提供死者是否本辖区居住/户籍居民情况）；
（二）死者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和/或户口本、港澳台身份证明、外国人护照等；
（三）申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和/或户口本、港澳台身份证明、外国人护照等；
（四）死者生前病历、健康体检、居民健康档案等材料（非必须项，非医院死亡者尽量提供）；
（五）如死者无直系或旁系亲属，或其直系或旁系亲属无法取得联系或拒绝为死者办理死亡证明的，可由被指定为监护人的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死者所属生活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工作单位等出具死者情况说明并指定人员办理。
三、《死亡证》的签章
医疗卫生机构签发的《死亡证》加盖签发单位印章后方为生效，签发单位应统一《死亡医学证明专用章》、专人管理，并明确签印流程。建议以市/县（区）为单位，统一使用“**市/县（区）**机构/乡镇（街道）卫生院死亡医学证明专用章”（附件3）。
四、《死亡证》的补发
死者家属遗失《死亡证》，可由《死亡证》签字家属持有效身份证件，其他亲属或单位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料（委托书、与死者的关系证明等）向原签发单位申请补发一次。补发办法如下：已办理户籍注销及殡葬手续的，仅补发第三联；未办理户籍注销及殡葬手续的，补发第二至第四联。补发《死亡证》时，需在第一联及补发联“医疗卫生机构盖章”栏注明“补发”及补发时间。
五、《死亡证》的管理
《死亡证》是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说明居民死亡及其原因的医学证明，是进行户籍注销、殡葬等人口管理的凭证，由卫生健康、公安、民政等部门共同管理。
（一）《死亡证》四联管理
死者家属持《死亡证》第二、三、四联向公安机关申报户籍注销及签章手续。公安机关凭第二联办理死者户籍注销手续，加盖第三、四联公章（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死亡者，第四联无需公安机关签章）。死者家属持第四联（《居民死亡殡葬证》）到殡仪馆办理尸体火化手续，殡仪馆凭第四联办理殡葬手续。
《死亡证》第一联是原始凭证，由出具单位按档案管理永久保存，以备查询。第二联由死者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永久保存。第三联由死者家属保存。第四联由民政部门收集保存。
（二）《死亡证》分发管理
省疾控中心统筹管理纸质《死亡证》印制，《死亡证》分发流程为省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县（市、区）疾控中心——辖区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发放领用必须登记，填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发放登记表》（见附件4），登记项目包括领用单位（科室）、领用数量、证书编号范围、发放人签名、领用人签名、领用时间。《死亡证》需专人专柜管理。
（三）《死亡证》归档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对每份已签发生效的《死亡证》进行发放去向登记，填写医疗卫生机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签发登记表》（见附件5）。每份已签发《死亡证》须和办证依据材料装订一起，所有已签发《死亡证》须按签发时间或证书编号顺序进行有序整理，加装封面，装订成册，妥善保存，按档案管理要求永久保存。
（四）《死亡证》废证管理
《死亡证》签发机构因遗失空白《死亡证》、填写错误、个别印刷废品或其他等原因造成《死亡证》作废时可申请作废，除遗失外，其它废证须加注“作废”字样，同时须对废证进行登记，填写《医疗卫生机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废证登记表》（见附件6），详细登记证书编码、遗失或作废原因、责任人等信息并回收废证，《废证登记表》于次年1月底前上交属地县级疾控中心，待上交的《废证登记表》核实无误后，由签发单位对废证进行粉碎销毁，并做好销毁登记。
（五）《死亡证》保密管理
《死亡证》签发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对在《死亡证》签发和网络直报过程中获得的居民个人信息资料严格保密和妥善保管。实行人口死亡信息使用审批制度，签订保密协议。严格设定查询权限，严防信息泄露或者被窃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个人隐私信息。

附件：1.医疗机构办理《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流程图
2.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
3.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专用章模版
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发放登记表
5.医疗卫生机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签发登记表
6.医疗卫生机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废证登记表
















附件1
医疗机构办理《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流程图

人员死亡(非正常死亡，由公安司法部门判断死亡性质)

  




非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

  


在医疗卫生机构或来院途中（含出诊医生到现场已死亡）正常死亡

现场已死亡）正常死亡

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等正常死亡





申办人到死者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村（居）委会领取并填写《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村（居）委会协助提供《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中死者居住情况。申办人持《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及其他相关资料，到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乡镇（街道）卫生院办理《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负责救治的医疗卫生机构签发《死亡证》







需经公安司法部门判定死亡性质，公安司法部门判断为非正常死亡者，由公安司法部门按照现行规定及程序办理。如需开具《死亡证》，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凭证原件签发《死亡证》，同时收回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凭证原件归档。


相关资料包括：（一）《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由《死亡证》签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空白表，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等死亡必须提供）；
（二）死者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和/或户口本、港澳台身份证明、外国人护照等；
（三）申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和/或户口本、港澳台身份证明、外国人护照等；
（四）死者生前病历、健康体检、居民健康档案等材料（非必须项，非医院死亡者尽量提供）；
（五）如死者无直系或旁系亲属,或其直系或旁系亲属无法取得联系或拒绝为死者办理死亡证明的,可由被指定为监护人的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死者生前所属生活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工作单位等出具死者情况说明并指定人员办理。







附件2
附件2
人口死亡情况说明表
	死者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身份证类型
	
	证件号码
	

	常住地址
	
	户籍地址
	

	死亡地点
	
	死亡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申办人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有效身份证类型
	
	证件号码
	
	与死者关系
	

	常住地址
	
	户籍地址
	

	申办人承诺：我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办人签名（手印）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死者        系本辖区居住□户籍□居民。


山西省    市    县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盖章）
日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仅作为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等正常死亡者的《死亡证》办理申报材料。）
附件3
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专用章模版

印章案例(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使用):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228172420]

印章说明：
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发证专用章为圆形，直径 32mm；印章所刊汉字应当使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字体应与印模式样的字体 一 致。
2.上弧文字为“山西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自左而右环形；中心部位分上下两行，分别刊“专用章”+**市/县（区）”字样，中间横线隔开；下弧文字为医疗卫生机构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一名称，自左而右环形。
附 件 4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发放登记表
单位名称：

	领用单位/领用科室(人)
	领用时间
	领用数量(份)
	证书起止编号
	领用人签名
	发放人
签名
	备注

	
	
	
	
	
	
	

	
	
	
	
	
	
	

	
	
	
	
	
	
	


说明：各签发单位发放或领用时必须填写此表。





附件5
医疗卫生机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签发登记表

签发单位：
	死亡证编号
	死者姓名
	死者性别
	死亡时间
	死亡原因
	办证时间
	签发人
	领证人 /
办理人
	备注

	
	
	
	
	
	
	
	
	

	
	
	
	
	
	
	
	
	

	
	
	
	
	
	
	
	
	








附 件6
医疗卫生机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废证登记表


单位名称：
	科室名称
	签发人
	回收时间
	证书编号
	废证原因
	遗失原因
或其他备注

	
	
	
	
	填写错误
	遗失
	其他
	

	
	
	
	
	
	
	
	

	
	
	
	
	
	
	
	

	
	
	
	
	
	
	
	



说明：各签发单位要对作废《死亡证》进行逐份登记，并回收废证集中存放。《废证登记表》于次年1月底前上交属地县级疾控中心，经县级疾控中心核实后，医疗卫生机构可销毁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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